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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圓滿生前契約書 

第一條：契約標的 契約書編號： 
 

本契約係由雙方訂定，於買受人之親屬即被服務人死亡後，由本公司提供

殯葬服務壹次（內容如附件一）。 

第二條：廣告責任與自訂服務規範不得牴觸本契約 

一、 本公司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買受人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

內容。 

二、 文宣與廣告均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 

三、 本公司自訂之殯葬服務相關規範，不得牴觸本契約。 

第三條：服務內容與範圍 

一、 本公司依本生前契約（中式、西式擇一，內容如附件一）提供殯葬服

務項目與規格。 

二、 本公司依本契約第四條收取總價款提供之殯葬服務，服務範圍地區為

臺南市，如超出服務範圍時，其所生費用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處理。 

第四條：對價與付款方式 

一、 本契約之總價款為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整，買受人應支付予本公司，作為提供殯葬服務之對價。 

二、 雙方議定本契約價款付款方式如下： 

□ 一次繳納：買受人於簽約時一次繳納，總價款為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 分期繳納：買受人於簽約時繳付簽約金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餘款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餘款分    期，按月繳納，每期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每期繳款基準日為自簽約日

次月起，每月十五日為繳款日。 

三、 本公司對買受人所繳納之款項，應開立發票。 

第五條：規費負擔與外加費用 

一、 本契約總價款不包含下列行政規費： 

（一） 死亡證明書開立。 

（二） 大體冰存。 

（三） 寄棺。 

（四） 各地殯儀館。 

（五） 火化場。 

（六） 其他政府機關相關設施或私人設施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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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買受人之要求，致服務項目、規格變動，或需服務地點超出本公 

司服務範圍時，所生之費用經雙方事先書面就上開更添為約定後，本

公司始負有履行義務。 

三、 買受人對本件殯葬服務之指示，悉以附件一為準則。如有增加、減 

少或其他變更，應事先與本公司達成合意，始生變更指示之效力。致

生增加費用者，應先行補足該等增加費用部分之差額。 

第六條：服務程序與分工 

本契約提供之殯葬服務契約實施程序與分工表（附件二）。 

第七條：提供服務之通知與切結 

一、 本公司於接獲買受人通知時，應即依本契約提供殯葬服務。 

二、 本公司提供接體服務者，應填具遺體接運切結書（附件三）予買受人。 

第八條：專任服務人員 

本公司為履行本契約時，應指派專任服務人員提供服務。 

第九條：同級品之替換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附件一所提供之殯葬服務項目

或商品無法提供時，本公司應經買受人之同意，以同級或等值以上之商品

或服務替代之。 

第十條：預收款交付信託 

一、 自訂約日起，至被服務人死亡、契約終止或解除前，就買受人所繳納

價款之百分之七十五，本公司應按月造冊於次月底前交付信託業京城

商業銀行管理，並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將信託財產目錄及

收支計算表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公布，供買受人查閲。前開公布，

均以本公司官方網站所揭示為準。 

二、 本公司對於前項交付信託之金錢，依信託本旨規定固以本公司為信託

受益人，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為被服務人死亡後之本契約履行、契約

終止或解除外，本公司不得任意提領或動支。 

三、 本公司將第一項價款交付信託業或更換信託業者時，應以前開網站之

方式告知買受人。 

第十一條：延遲繳款之處理 

買受人應依約按時繳款，因故遲延付款或未繳款時，本公司同意給予買

受人三十日之繳款寬限期，逾期並得對買受人進行催告；本公司自逾約

定繳款日起得加收遲延利息，以每日利率萬分之一計算，最高不得超過

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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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契約之完成及有效期間 

請求本公司履行本契約之殯葬服務內容，應依下列約定為之： 

（一） 買受人請求履行，並於「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附件四）簽 

名確認本公司已履行全部約定之服務內容後，本公司之給付義 

務即屬消滅。 

（二）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契約履行完成止。 

第十三條：契約之檢視與修改 

買受人得於本件契約開始履行前，以簽約日為基準日，每十年檢視本契

約內容一次，並在總價款不變原則下，變更服務項目或規格，本公司應

配合辦理。 

第十四條：契約之解除、終止與退款 

一、 本契約簽訂日起十四日內（含國定例假日），買受人得以書面向本

公司辦理契約解除。本公司應於契約解除日起三十日內無息退還買

受人已繳付之全部價款。 

二、 本契約簽訂逾十四日，買受人要求終止本契約時，本公司應於契約

終止日起三十日內無息退還買受人全部價款之百分之八十；買受人

選擇分期繳付者，退還買受人已繳付價款扣除契約總價百分之二十

後之餘額。但本公司已開始提供服務者，其費用應予扣除。 

三、 被服務人因空難、海難、戰爭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死亡，致本公司

無法依本契約提供服務時，買受人得終止本契約，本公司同意無條

件終止本契約，並比照第一項規定退款予買受人。 

四、 買受人先於被服務人死亡時，如尚有買受人未付清本公司之餘款，

買受人之繼承人得選擇是否願意繼續給付，承擔契約。如無人繼續

給付時，本公司得解除本契約，並退還買受人全部價款之百分之八

十；買受人選擇分期繳付者，退還買受人已繳付價款扣除契約總價

百分之二十後之餘額。退款之歸屬，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辦理。 

五、 買受人係基於多層次傳銷之傳銷商身分與本公司簽訂本契約時，契

約之解除、終止與退款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

條、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六、 本契約以訪問買賣之方式成立者，適用消費者保護法有關訪問買賣

之規定。 

第十五條：履約責任之轉換 

本公司經營權移轉時，應通知買受人，買受人於接獲該通知後得選擇繼

續或終止本契約，如買受人選擇終止本契約，本公司應依前條第一項規

定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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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違約之處理 

一、 買受人違反第四條之約定，未繳款累計達二個月，經三十日以上期

間之催告後，仍不履行者，本公司得以書面通知買受人解除本契

約，並沒收買受人已繳納之價款百分之二十作為損害賠償，超過部

分，應於解除契約後三十日內退還買受人。 

二、 本公司應於接獲買受人通知被服務人死亡時起開始提供服務，經買

受人催告仍未開始提供服務，或逾四小時未開始提供服務，買受人

得逕自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解除契約，並要求本公司無條件返還已繳

付之全部價款，本公司不得異議；買受人並得向本公司要求契約總

價款二倍之懲罰性賠償，但無法提供服務之原因非歸責於本公司

者，不在此限。 

第十七條：聯絡資訊變動之通知與資料保密 

一、 本契約完成前，買受人依本契約留存之聯絡資料有變動，或本公司

之營業據點與聯絡方式有變更時，有互相通知之義務。 

二、 雙方或被服務人按本契約所為之通知辦理事項，如以書面為之時，

均依本契約所載地址為準。如一方遇有地址變更時，應即以書面通

知他方；其因怠於通知致無法送達者，均視為已依本契約送達通知。 

三、 本公司因簽訂本契約所獲得有關買受人或被服務人之個人必要資

料，負有保密義務。惟本公司得提供前開之個人資料予本契約之信

託機構作為製發憑證或受理買受人查詢之用。 

第十八條：契約轉讓 

一、 買受人得於全數支付本契約總款項後，依附件五辦理登記轉讓本契

約予第三人，並得依次再為轉讓。 

二、 前項情形，買受人應持本契約書正本，偕同受讓人至本公司服務中

心辦理轉讓登記，以確保雙方權益。 

(未經本公司登記確認蓋章之私下轉讓行為，對本公司不生效力。) 

第十九條：契約之補充、修正 

買受人認知本契約標的物，本公司就其整體過程之規劃等相關事宜，俱

需因時地制宜，故無法於本契約訂定時，盡皆載明。但買受人應信賴本

公司以其長遠經營企業之社會責任，必本乎誠實信用，維護消費大眾之

權益，善盡本契約之給付義務。 

第二十條：契約之補發 

一、 買受人就其持有之契約，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喪失持有者，得

立即依附件七相關規定請求本公司補發，並擔保第三人就其原持有

之契約對於本公司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二、 本公司對於補發之請求，認有疑義者，得拒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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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買受人請求補發時，應繳交補發手續費用；手續費用由本公司視當

時作業程序所需訂之，本公司於訂定該等費用時，不得顯然逾越必

要之範圍。 

第二十一條：其他約定 

本契約提供服務前，買受人身故者，買受人之法定繼承人如主張買受

人為被服務人，並請求本公司依本契約提供服務，本公司不得拒絕。 

第二十二條：個資法告知事項 

一、 本公司因簽約所取得買受人或受讓人、契約請求履行者及被服務 

人之個人資料（如契約相關文件所載），目的在於本契約存續期

間內，於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以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法令，蒐集、國際傳輸與利用個人資料（如電子郵件、紙本

或其它合於當時科學技術之適當方式）用以辦理買受人、契約請

求履行者及被服務人與本公司及本公司之關係企業或合作夥伴間

之各項業務或服務。買受人、受讓人及契約請求履行者得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自由選擇向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或合作夥伴就買受

人、受讓人及契約請求履行者的個人資料： 

（一） 請求查詢或閱覽 

（二） 製給複製本 

（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使用 

（五） 請求刪除 

二、 買受人、受讓人及契約請求履行者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 

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公司蒐集、處理及使用

買受人、受讓人、契約請求履行者與被服務人個人資料之效果。 

三、 信託業於相關之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買受人資

料，有關信託業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九條所為之告知事項，買

受人知悉並同意自行至信託業網站閱覽，或依信託業公告之方式

閱覽。 

第二十三條：管轄法院 

雙方均應本諸誠信履行本契約。如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由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

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二十四條：契約分存 

本契約書一式二份，雙方各收執乙份，本公司不得藉故將應交付買受

人收執之契約收回或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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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蓋本公司騎縫章者無效  

訂購同意書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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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富貴圓滿中式殯葬服務項目與規格   

流程 服務項目 規格內容 

臨終 

關懷 

⚫ 24小時全年無休臨終諮詢專線06-2643737。 

⚫ 提供臨終逢喪應進行之禮儀流程說明及準備用品。 

⚫ 提供本公司完整的殯葬服務流程與權益說明。 

◆ 專人接聽 

◆ 禮儀人員現場說明 

尊體 

接運 

⚫ 24小時往生接體服務專線 06-2643737。 

⚫ 安排接體車及禮儀人員前往接送遺體至殯儀館或喪

宅安置。 

⚫ 協助家屬辦理殯儀館入館手續並將逝者遺體安置於

冷藏櫃中；若將遺體接回喪宅，則代訂活動式冰櫃

將逝者遺體冰存或立即舉行入殮儀式。 

⚫ 協助家屬辦理本公司契約認證及履約程序。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接體車1輛 
（限單趟20公里內） 

◆ 接體人員2名 

◆ 往生被1件 

◆ 遺體袋1件 
（若有需要則免費提供） 

豎靈 

儀式 

⚫ 安排法師為逝者安置靈位，使初終之靈有所依歸。 

⚫ 依環境條件設立靈堂及奠品擺放。 

⚫ 引導家屬儀式奠拜流程。 

⚫ 引導家屬配戴孝誌。 

⚫ 說明居喪期間應注意事項。 

⚫ 為逝者製作遺像供親友憑弔（家屬提供逝者照片）。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安靈法師1名 

◆ 安靈供品1套 

◆ 靈堂桌上花1對 

◆ 豎靈台布置1組 

◆ 招魂幡、青竹1組 

◆ 琉璃神主牌位1組 
（治喪期間提供使用） 

◆ 細香、拜飯紙錢1組 

◆ 15吋放大相含框1組 

治喪 

協調 

⚫ 為家屬說明契約服務明細內容及應有之權益。 

⚫ 配合家屬需求擇定各項儀式日期及流程。 

⚫ 依家屬需求及流程規劃，提供各項禮儀用品及相關

添購資訊。 

⚫ 依逝者身分及家屬需求撰寫訃聞，並經家屬確認後

進行印製。 

⚫ 與家屬溝通協調儀式現場之整體規劃。 

⚫ 選用之骨灰罐，與家屬討論及確認刻字內容。 

⚫ 根據家屬需求及民俗禮儀，規劃後續法事之安排。 

⚫ 代訂禮廳、火化爐、代辦火化許可證。 

⚫ 代結算殯儀館設施使用規費。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擇定奠禮、火化、 

進塔日期 

◆ 代辦殯儀館設施使用 

◆ 代辦火化許可證 

◆ 二折式訃聞100份 

◆ 提供治喪流程規劃書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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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富貴圓滿中式殯葬服務項目與規格   

流程 服務項目 規格內容 

做七 

法事 
⚫ 安排法師引導家屬為逝者舉行頭七與滿七誦經儀式。 

⚫ 法師為逝者誦經，奠弔逝者。 

◆ 頭七法師1名 

◆ 頭七供品1套 

◆ 滿七法師1名 

◆ 滿七藥懺供品1套 

入殮 

儀式 

⚫ 安排專業人員為逝者進行淨身、更衣。 

⚫ 協助家屬辦理遺體領屍手續（殯儀館內）。 

⚫ 安排放板及入殮人員儀式前之準備。 

⚫ 禮儀人員協助入殮儀式完整進行。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淨身、更衣禮儀人員2名 

◆ 入殮禮儀人員4名 

◆ 環保壽衣1套： 

【中式／西式擇一】 
（含鞋、襪、帽、飾品、枕被） 

◆ 入殮紙錢1組 

◆ 環保火化棺木1具 

奠禮 

布置 

⚫ 由禮儀人員指導布置奠禮會場。 

⚫ 與家屬溝通及確認各項物品之擺設。 

⚫ 與家屬確認奠禮會場布置無誤。 

⚫ 與家屬再次確認奠禮當天時間及時程表。 

⚫ 代結算各項政府規費（依收據實報請款）。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禮廳布置： 

【殯儀館60人以下禮廳】 

 15呎藝術造型鮮花台 

 椅套50張 

 燈光、迎賓地毯 

◆ 外堂布置： 

 落地立牌1組 

 淨水布置1組 

◆ 受賻處擺設1組： 
（簽名簿、禮簿、謝簿、公

奠單、簽字筆、胸花100朵） 

奠禮 

儀式 

⚫ 協同法師引導家屬為逝者靈前誦經儀式，準備進行

奠禮。 

⚫ 專業樂隊現場伴奏營造莊嚴氣氛。 

⚫ 司儀及襄儀人員主持拜奠儀式。 

➢ 於家奠儀式中引導家屬及親戚依序奠拜。 

➢ 於公奠儀式中引導來賓依序奠弔。 

➢ 引導親友自由拈香。 

⚫ 禮儀人員全程督導流程進行，並協助家屬處理相關

事宜。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專業司儀1名 

◆ 襄儀人員2名 

◆ 法師1名 

◆ 國樂樂師3名 

◆ 音響設備1組 

◆ 供品1份： 

【葷／素擇一】 
（三牲、四果、六菜碗、飯、 

湯、紅圓發糕、酒/茶） 

◆ 麻苧孝服含女婿服或黑

袍20套內 

◆ 回禮毛巾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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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富貴圓滿中式殯葬服務項目與規格   

流程 服務項目 規格內容 

發引 

火化 

⚫ 法師引領家屬隨移靈人員護送靈柩至靈車。 

⚫ 安排靈車接送逝者遺體及靈位至火化場。 

⚫ 禮儀人員引導發引隊伍至火化場。 

⚫ 法師引導家屬進行火化前奠拜。 

⚫ 法師協同禮儀人員引導家屬進行過火除服儀式。 

⚫ 提醒家屬弔唁品及喪家物品自行取回。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移靈扶棺人員4名 

◆ 棺車1輛 

◆ 棺被1件 

◆ 靈車1部（單程20公里內） 

◆ 過火儀式用品1組 

撿骨 

封罐 

⚫ 禮儀人員協助家屬參與撿骨儀式。 

⚫ 工作人員進行裝罐及封罐完成後，由家屬確認領回。 

⚫ 法師引導家屬進行誦經。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公司指定骨罐1個 
（可供選擇） 

◆ 骨罐刻字噴砂1式 

◆ 骨罐遺像製作1組 

◆ 骨罐保護背袋1個 
（進塔借用） 

返主 

安靈 
⚫ 禮儀人員陪同協助。 

⚫ 法師引導家屬為逝者靈位進行誦經安位。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法師1名 

◆ 供品1份 

◆ 淨符1份 

安奉 

進塔 
⚫ 安排進塔車輛護送骨灰至進塔地點。 

⚫ 法師引導家屬為逝者骨灰進行誦經安座。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法師1名 

◆ 進塔供品1份 

◆ 進塔禮車1部（限臺南市） 

圓滿後續

關懷 

⚫ 由禮儀人員向家屬說明及核對並結清各項費用。 

⚫ 請填簽「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 

⚫ 於各大節日及紀念日前提醒家屬，並提供應注意事項。 

⚫ 提供合爐儀式之代辦服務。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百日及對年提醒通知 

◆ 一年內各大節日提醒通知 

備註一：本服務內容不包含公、私立殯儀館（如禮廳、火化設備、冰存費用、守靈室…等）設施使用費用。 

備註二：本服務內容不包含豎靈會館場地租用費、自宅外搭棚架費及活動式冰櫃租用費。 

備註三：本服務內容不包含庫錢、紙紮、陣頭及功德法會…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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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富貴圓滿西式殯葬服務項目與規格   

流程 服務項目 規格內容 

臨終 

關懷 

⚫ 24小時全年無休臨終諮詢專線06-2643737。 

⚫ 提供臨終安息應進行之禮儀流程說明及準備用品。 

⚫ 提醒家屬臨終者安息後應辦理文件等各種注意事項。 

⚫ 提供本公司完整的殯葬服務流程與權益說明。 

◆ 專人接聽 

◆ 禮儀人員現場說明 

尊體 

接運 

⚫ 24小時往生接體服務專線06-2643737。 

⚫ 專任禮儀人員一名，協助家屬處理各種初終安息事宜。 

⚫ 安排接體車及禮儀人員前往接送遺體至殯儀館或喪

宅安置。 

⚫ 協助辦理殯儀館入館手續並將安息者遺體安置於冷

藏櫃中。 

⚫ 若將遺體接回喪宅，則代訂活動式冰櫃將安息者遺

體冰存。 

⚫ 協助家屬辦理本公司契約認證及履約程序。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接體車一輛 
（限單趟20公里內） 

◆ 接體人員2名 

◆ 十字安息被1件 

◆ 遺體袋1件 
（若有需要則免費提供） 

治喪 

協調 

⚫ 為家屬說明契約服務內容明細及應有之權益。 

⚫ 禮儀人員建議家屬選擇追思、火化及進塔等時間。 

⚫ 依家屬需求提供治喪期間流程之建議。 

⚫ 禮儀人員與家屬代表及神職人員就治喪期間相關流

程進行溝通協調，使治喪過程順利進行。 

⚫ 依安息者身份及孝眷情況協助家屬撰寫訃聞，經家

屬確認後進行印製（家屬提供孝眷名單）。 

⚫ 為安息者將遺像放大，並裱框處理。 

◎ 家屬提供安息者照片或電子檔生活照。 

⚫ 選用之骨灰罐，與家屬討論及確認刻字內容、玉照。 

◎ 家屬提供安息者照片或電子檔生活照。 

⚫ 代訂禮廳、火化爐、代辦火化許可證。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擇定追思、火化、安放

禮拜日期 

◆ 代辦殯儀館設施使用 

◆ 代辦火化許可證 

◆ 二折式訃聞100份 

◆ 程序單100份 

◆ 提供治喪流程規劃書1份 

◆ 15吋放大相含框1組 

入殮 

儀式 

⚫ 安排專業人員為安息者進行淨身及更衣。 

⚫ 協助家屬辦理遺體領屍手續（殯儀館內）。 

⚫ 協助神職人員引導家屬進行入殮禮拜。 

⚫ 安排放板及入殮人員儀式前之準備。 

⚫ 引導擺妥陪葬物品及追思花朵。 

⚫ 禮儀人員在現場督導服務人員流程順利進行。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淨身更衣服務人員2名 

◆ 入殮禮儀人員4名 

◆ 安息服1套 

【西式／教會服擇一】 

◆ 十字上下被 

◆ 入殮用平版衛生紙12包 

◆ 入殮花（石斛蘭）100朵 

◆ 西式環保火化棺木1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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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富貴圓滿西式殯葬服務項目與規格   

流程 服務項目 規格內容 

奠禮 

布置 

⚫ 由禮儀人員指導布置追思會場。 

⚫ 與家屬溝通及確認追思會場各項物品之擺設。 

⚫ 奠禮相關明細用品準備完全，並請家屬確認。 

⚫ 與家屬確認追思會場布置無誤。 

⚫ 與家屬再次確認追思當天時間及時程表。 

⚫ 代結算各項政府規費（依收據實報請款）。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禮廳布置： 

【殯儀館60人以下禮廳或

教會同等級布置】 

 15呎鮮花台布置 

 鮮花十字架1支 

 椅套50張 

 地毯1組 

 司禮講台1座 

 電子琴1台 

 麥克風音響1組 

 落地立牌1組 

 受賻處擺設1組 

追思 

奠禮 

⚫ 神職人員主禮追思儀式，引導家屬及會眾為安息者

祝禱。 

⚫ 追思儀式完成後，禮儀人員協同神職人員引導家屬

瞻仰遺容。 

⚫ 禮儀人員全程督導流程進行，並協助家屬處理相關

事宜。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禮簿、簽名簿、簽字筆 

1組 

◆ 十字胸花全數供應 

◆ 瓶裝水全數供應 

◆ 回禮毛巾50條 

發引 

⚫ 協助神職人員引導家屬隨移靈人員護送靈柩至靈車。 

⚫ 安排靈車接送安息者遺體至火化場。 

⚫ 禮儀人員引導發引隊伍至火化場。 

⚫ 提醒家屬弔唁品及喪家物品自行取回。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移靈扶棺人員4名 

◆ 棺車1輛 

◆ 棺被1件 

◆ 靈車1部（單程20公里內） 

火化 
⚫ 由神職人員引導家屬與會眾為安息者禱告。 

⚫ 禮儀人員協助引導家屬進行撿骨儀式。 

⚫ 工作人員進行裝罐及封罐完成，由家屬確認領回。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公司指定骨罐1個 
（可供選擇） 

◆ 骨罐刻字噴砂1式 

◆ 骨罐遺像製作1組 

◆ 骨罐保護背袋1個 
（進塔借用） 

進塔 
⚫ 安排禮車接送安息者骨灰至進塔地點。 

⚫ 由神職人員主禮進塔儀式後，引導家屬及會眾為安

息者禱告。 

◆ 專任禮儀人員1名 

◆ 鮮花1對 

◆ 進塔禮車1部（限臺南市） 

後續 

關懷 

⚫ 由禮儀人員向家屬說明及核對並結清各項費用。 

⚫ 請家屬填簽「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 

⚫ 提醒家屬後續節日追思會之相關流程內容及應注意

事項。 

◆ 一年內節日追思會提醒

通知 

備註一：本服務內容不包含公、私立殯儀館（如禮廳、火化設備、冰存費用、守靈室…等）設施使用費用。 

備註二：本服務內容不包含豎靈會館場地租用費、教會租借費用、自宅外搭棚架費及活動式冰櫃租用費。 

備註三：本服務內容不包含奉獻牧者或教會之奉獻金。 

備註四：本服務內容之追思禮拜如以公奠方式舉行，提供一名司儀與一名襄儀，但不提供神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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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殯葬服務契約實施程序與分工表  

流程 活動事項 
分工情形 

備註 
禮儀公司負責 家屬或契約執行配合 

臨終 

諮詢 

關懷輔導 指派專人服務 隨侍在側、通知親友  

殯葬禮儀諮詢 服務專線：06-2643737 家屬參與  

安排治喪場地 場地聯繫、代訂 參與決定  

申辦死亡證明書 協助指導 
家屬準備相關資料辦

理 
 

遺體 

接運 

遺體接運至殯儀館 
指派專人聯繫並安排

專車接運 
家屬陪同 

收受遺體接運 

切結書 

遺體修補、防腐 委請專人服務  依情況報價收費 

遺體冰存 委請專人協助   

安靈 

服務 

□殯儀館內 靈位安置   

□在宅 靈堂安置 按時祭拜  

治喪   

協調 

擇定出殯日期 
委請專人擇日、代訂

火化時間 

提供○○○生辰，決

定日期 
 

遺像準備 指派專人代辦 家屬提供相片或底片  

撰寫祭文 
指派禮儀師或專業人

員代筆 
參與討論  

申請火化（埋葬）許可 指派禮儀師代辦 提供所需文件  

發喪 訃聞印製與發送 代為撰擬、印製 
家屬提供名單、自行寄

送 
 

宗教 

儀式 
安排儀式進行 

委請宗教人員及用品

準備 
家屬全程參與  

奠禮 

場地 

準備 

奠禮布置 委請專人辦理 參與決定  

觀禮者席位安排 委請專人辦理 參與決定  

公祭用品準備 委請專人辦理 專人點收及點退  

運輸工具、車輛安排 委請專人辦理 家屬詢問親友出席意願  

入殮 

移柩 

遺體清洗、著裝、化妝 委請專人服務   

遺體移至禮堂 委請專人服務   

入殮用品準備 提供棺木及相關用品 家屬準備陪葬用品  

入殮 委請專業禮儀人員服務   

奠禮前儀式 委請宗教人員服務 家屬全程參與  

奠禮 

儀式 

工作人員分派 
司儀、襄儀、服務引

導等人員安排 

家屬自行安排奠儀收

付人員 
 

儀式指導及孝服穿戴 
指派禮儀師或專業禮

儀人員服務 

家屬配合禮儀師及人

員指導 
 

奠禮進行 依儀式進行 
排定公奠單位順序、

致謝 
 

場地善後  家屬安排親友協助  

遺體 

安葬 

□火化 委請專人扶棺   

□火化後進塔 

指派專人協助進塔、

交通車安排、指派宗

教人員引導儀式及用

品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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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遺體接運切結書   

一、茲依據         與 貴公司簽訂之殯葬服務契約書 

（契約書編號：        ）約定，接運         （逝者）

之遺體。 

二、契約請求履行者，切結下列事項： 

（一） 逝者之遺體業經完成法定行政相驗程序、法定司法相驗程序。 

（二） 逝者之遺體依法將由契約請求履行者自由處理，如有任何不實，致發 

生任何法律責任，皆與 貴公司無涉，由契約請求履行者自行負責。 

（三） 前揭遺體，已於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在       （地點）交付 貴公司指派之承辦人員收受無誤。 

三、契約請求履行者交付之證件，請 貴公司審核：死亡證明書壹份。 

此致 

冠德禮儀有限公司 

 契約請求履行者：  （簽章） 

 

 接 體 人 員 ：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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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  

茲契約請求履行者          ，依據 貴公司【富貴圓滿生前契約書

（家用型）】（編號：            ）、遺體接運切結書（附件三）及服

務執行通知書（附件六）等內容，證明下列事項： 

（一） 貴公司業已依約提供殯葬服務且內容與品質均合乎約定，本契約帳款業已

結清，契約請求履行者絕無異議。 

（二） 契約請求履行者曾依生前契約書使用服務辦法（附件七）之第十條約定，

經 貴公司同意，提供相關之額外給付。 貴公司亦已全盤履行完畢，契約

請求履行者絕無異議。 

契約請求履行者：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 

  

通 訊 地 址 ： 

 

  

 禮儀服務業者： 冠德禮儀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吳信毅 

 統 一 編 號 ： 16523362 

 服 務 處 地 址 ：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 152 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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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轉讓登記表  

依生前契約書使用服務辦法（附件七）第三條辦理下列轉讓登記，經本公司於確

認欄蓋章後，受讓人於本契約之權利悉受本公司之保障。 

（未經本公司登記確認蓋章之私下轉讓行為，對本公司不生效力。） 

轉讓登記紀錄欄  

登記日期 讓與人簽章欄 受讓人簽章欄 本公司蓋章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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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服務執行通知書  

茲依據                   與 貴公司簽訂之殯葬服務契約書， 

（契約書編號：      ），現檢附契約書正本、通知人身分證正

本與身故者關係證明文件等，通知貴公司依約對身故者                   提供

殯葬服務。通知人同意支付該契約未繳清之餘款。 

通 知 人 ：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行 動 電 話 ：   

通 訊 地 址 ：  

 

使 用 人 ：   

身分證字號：   

往 生 日 期 ： 年 月 日 
 

接 體 地 點 ：  
 

 冠 德 禮 儀 有 限 公 司  

 禮 儀 服 務 專 線 ： 06-2643737 

 營 業 登 記 地 址 ：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191號 2樓 

 服 務 處 地 址 ：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 152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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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生前契約書使用服務辦法  

第一條：宗旨 

本辦法之設立係為規範冠德禮儀有限公司所販售之生前契約書（以下簡稱本契約

書），買受人、受讓人、契約請求履行者與冠德禮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雙

方相關權利義務及契約使用申請、服務項目等一切程序及作業細則。 

第二條：交付文件 

買受人於簽訂本契約書並依據本契約書第四條第一項一次總繳約定，悉數付清價金；

或依據本契約書第四條第二項分期繳付約定，給付簽約金款項後，俟本公司完備相關

契約作業程序，本公司即交付買受人相關文件如下： 

（一） 本契約書（含附件一至附件八） 

（二） 發票 

第三條：辦理轉讓 

本契約於款項全數支付後，得依下列約定方式轉讓為之。辦理轉讓登記，經本公司於

確認欄蓋章後，受讓人於本契約之權利悉受本公司之保障。（未向本公司申請辦理過

戶轉讓手續並經核認完成之私下轉讓行為，對本公司不生效力。） 

一、依本契約書附件五轉讓登記欄所載方式為之。 

二、出讓人應交付本契約書等相關證件予受讓人，並告知相關之必要情形。出讓人及

受讓人，應至本公司服務中心辦理相關作業程序，並繳交轉讓手續費用。手續費

用依本公司當時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 

三、轉讓過戶須檢具下列各項資料： 

（一）出讓人及受讓人身分證正本。（驗證、掃描後返還） 

（二）出讓人及受讓人第二證明文件正本（全民健康保險卡、有效駕駛執照、 

護照擇一選用）。 

（三）受讓人之印章。 

（四）出讓人登載於契約書之印章、契約書正本。 

（五）填具客戶服務申請書。 

（六）委託代辦者，須另備受託代辦人之身分證及第二證明文件正本（全民 

健康保險卡、有效駕駛執照、護照擇一選用）及印章。 

第四條：辦理繼承 

一、 本契約買受人歿後，其繼承人願依法協議由單一之繼承人繼承權利義務，或依法

委任單一之繼承人，處理本件契約之相關事宜，並備齊下列資料依規定辦理： 

（一） 原買受人名下全部生前契約書正本。 

（二） 死亡證明書正本或除戶戶籍謄本正本擇一。 

（三） 所有繼承人最新現戶戶籍謄本正本（記事不可省略；如為收養者，請增

印生父、生母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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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所有繼承人需備身分證正本、第二證明文件正本（全民健康保險卡、有

效駕駛執照、護照擇一選用）、印章及其他全體法定繼承人拋棄並移轉

繼承所得之相關證明文件，另需填具客戶服務申請表並親自辦理。 

（五）依民法規定，除配偶為當然繼承人外，依序為：子女（直系血親卑親 

屬）→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同一順位之繼承有數人者，得拋棄並

移轉繼承予其餘之繼承人之一。 

第五條：通知人 

「契約請求履行者」係指得按本契約規定通知本公司提供殯葬服務之人，包括買受

人、契約請求履行者、法定繼承人及其他依法得通知本公司提供殯葬服務且持有本契

約書正本之人。 

第六條：請求履行 

契約請求履行者申請使用本件契約之殯葬服務時，應直接通知本公司，並告知契約書

編號、契約請求履行者之身分及連絡電話、服務地址及逝者之身分資料、宗教信仰等

相關資料。 

本公司接體服務電話：06-2643737（24小時服務專線）。 

第七條：請求期限與檢附文件 

契約請求履行者需於提出請求履約服務當日，辦理申請使用手續，並繳納買受人未付

清之餘款。惟契約請求履行者得於申請日起算七日內補全下列應檢附之文件。若超過

申請期限，本公司得依現行公告之殯葬服務項目收費。 

（一）本契約書正本 

（二）買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生前契約書上之印章 

（三）往生者之死亡證明書 

（四）契約請求履行者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五）遺體接運切結書（附件三） 

（六）服務執行通知書（附件六） 

（七）指定使用申請書（附件八） 

第八條：配合事項 

一、 契約請求履行者應立具下列文書供本公司憑辦： 

（一）遺體接運切結書（附件三）及服務執行通知書（附件六）：表明選擇本 

契約第三條所定殯葬服務之內容及表明逝者之遺體，業經依法交付本公司。 

（二）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附件四）：應於奠禮舉行後七日內提出，如有 

申訴應於七日內以書面詳列事實提出，否則視同服務終了。 

二、 前揭第一項第一款交付遺體，應限於該遺體業經完成相關法定程序，得由契約請

求履行者依法處理時起。且契約請求履行者於交付遺體前，如已先行委請他人處

理遺體時，契約請求履行者應就已委請他人處理之部份先行結清，否則本公司將

不接受遺體交付及提供後續之履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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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契約請求履行者如因急迫情形，得先行通知本公司，請求履行本件契約之殯葬服

務；但不得違反第七條所定之內容，並應於七日內補立各該文書供本公司憑辦。 

四、 契約請求履行者與喪家應配合原訂之儀式、程序等步驟而為進行，不得無故變更

前該步驟，否則其所生之各項費用應自行負責。 

五、 便於本公司確實履行本契約所載之義務時，契約請求履行者有義務對文件與資料

之真實性及正確性，配合提供說明及證明。但因政府法令變動、不可抗拒或其他

一切非可歸責於本公司或非本公司所控制之情事外，所致增加之程序、文件及費

用應由契約請求履行者負擔之。 

六、 若因意外或法定傳染病死亡，須經檢察官或醫院開立死亡證明書者，本契約則依

遺體處理及接運服務實際狀況另收取差額費用。 

第九條：服務範圍 

本公司以臺南地區為服務範圍，如超出服務範圍時，其所生費用經雙方約定後，本公

司始負有履行義務。 

第十條：服務項目 

一、 服務項目係指本契約附件一中所載之各項標準服務項目。凡非屬標準服務項目之

內容、品質、種類、數量、等級等，均屬更添服務。 

二、 本契約所提供之服務或用品，本公司得經由雙方同意，依當地習俗調整改以提供

同項等值或以上之服務或用品。 

三、 凡未註明規格、等級者，均依殯儀館可容納60人（含）以下等級之禮廳規格，由

本公司本乎誠信提供之。 

第十一條：額外請求 

一、 契約請求履行者應依本契約之約定內容請求履行，如另行請求本公司提供額外

商品或服務，並經本公司同意者，應另行給付該等額外之費用。 

二、 契約請求履行者得經本公司同意變更契約服務內容（含變更為土葬服務），其

變更程序及費用收受，依契約請求履行者申請變更服務當時本公司公告之殯葬

服務項目收費。 

第十二條：政府規費 

本契約第四條第一項所定之款項不含附件一所載項目之政府相關規費；如因事實需

要所發生之政府相關規費，或跨縣市服務致使產生之額外相關費用，由契約請求履

行者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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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補發作業 

本契約書發生遺失或損毀情形，致必須補發時，依下列規定辦理補發： 

（一） 契約書損毀者，須繳回原損毀之生前契約書正本。 

（二）買受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原生前契約書上之印章。 

（三）填具客戶服務申請表。 

（四）委託代辦者，則需另備受任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五）於申請補發之日起算一個月後補發。 

（六）繳交手續費，手續費用依本公司當時公告之收費標準收取。 

第十四條：變更作業 

一、 買受人姓名變更事項，應檢附下列文件辦理： 

（一） 買受人之新身分證正本及新印章。 

（二） 買受人名下持有全部生前契約書正本。 

（三） 填具客戶服務申請表。 

（四） 戶政機關之戶籍謄本正本（不可省略記事），或具註姓名變更事實之戶 

口名簿正本。 

（五） 委託代辦者，則須另備受任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二、 買受人印章變更時，應檢附下列文件辦理： 

（一） 買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新印章。 

（二） 買受人名下持有全部生前契約書正本。 

（三） 填具客戶服務申請表。 

（四） 原生前契約書上之原留印章。 

（五） 委託代辦者，則須另備受任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三、 買受人生前契約書上之原留印章掛失，應檢附下列文件辦理： 

（一） 買受人之身分證正本、新印章。 

（二） 買受人名下持有全部生前契約書正本。 

（三） 填具客戶服務申請表。 

（四） 委託代辦者，除上述外需另備： 

(1) 受任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2) 買受人應出具戶政事務所核發之三個月內新印章之印鑑證明。 

上述生前契約書使用服務辦法如有變更，持有人同意依本公司最新公告之相關規定辦理； 

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同意參酌相關法令、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有關最新公告之相關規定： 

詳見本公司官方網站http://www.gread.com.tw所揭示，或致電客服專線06-2643737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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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指定使用申請書   

冠德禮儀指定使用申請書  

生前契約書編號：  申 請 日 期 ： 年 月 日 

買  受  人 ：  往  生  者 ：  

身 分 證 字 號 ：  身 分 證 字 號 ：  

電 話 ：  往 生 日 期 ： 年 月 日 

申請人茲因無法親自至貴公司辦理上述手續，特依民法第一百零六條之規定，委任受任人全權

辦理上述手續，並遵守貴公司生前契約書使用服務辦法、公告等規定，及確認本申請書所載內

容無誤，及領取相關文件。若日後產生糾紛，均由申請人及受任人連帶負責，與貴公司無涉。

若申請人為未成年人，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以簽名在下述受任人欄之方式，代理未成年人之法律

行為，且同意未成年人與貴公司間之法律關係。倘受任人非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時，需提供法

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始生效力。 

本公司為確認委任關係之目的，需蒐集受任

人的姓名、身分證字號、電話、住址、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辨識類：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32財產、C093

財產交易），並在您受託辦理期間內於業務

所及地區向您進行必要的聯繫或權利行使以

達蒐集之目的。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

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閱、補充、更

正、製給複製本（酌收手續費）及請求停止

蒐集、處理、利用、請求刪除等權利，行使

方式請洽本公司。 

買受人： 
  

  

受任人：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核定：  覆核：  擬辦：  

 


